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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BA_E7_AC_AC_E4_c122_483343.htm 一、概述及各国

立法概况 所谓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使第三人直接取得

对于当事人一方之债权”的合同”。约定向第三人为给付的

人，称为约定人，英美法上称为承诺人：接受此种约定的人

为受约人，英美法上称为受承诺人；第三人亦称为受益人。 

与一般的合同相比，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 1、当事人一方(约定人)向另一方(受约人)承诺向第三人为

给付，在受约，人与第三人之间，无须任何的法律关系存在

，受约人亦不是第三人的代理人。 2、第三人依合同直接地

、独立地取得权利。所谓直接，是指无须第三人参加契约或

为承诺，而独立则是指其权利不是以由受约人继受取得，而

是依合同的约定取得自己固有的权利。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合同立法或判例中都以刁；同的形

式对这一制度或多或少地予以了确认。 在英美法系国家，早

期普通法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十分僵化概念，这些概念不可能

容纳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因此在英美法系为第三人利益合

同的确立，是对这些原则进行突破的一个过程。在这方面，

被公认为更能体现商业精神的美国法，走在了英国法的前面

。 要给予作为受益人的第三方(third party beneficiary)以强制执

行合同的权利，就要突破普通法上的合同相互关系概念(the

conceptofcontract，又译为合同的相对性)，并对约因原则中的

约因作出一种较为宽松的定义。 合同相互关系的概念来源于

英国法，其含义为除了订约方以外，第三人不得要求合约之



权利，也不得被强加合约之责任。一般认为这一原则的起点

为1861年的判例Tweddle V Atkinson，随后的贵族院判

例DunlopP neumatic Tyre Co．Ltd V Selfridge & Led进一步对该

原则进行了确认。这一原则在商业和司法实践中带来了许多

的困难，例如，在提单中，订立运输合同的是发货人与承运

人，而收货人则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互关系原理

，他无法对承运人行使权利。 CIF合同中的保险单，也会存

在同样的问题。众所周知，提单和海运保单的生命力在于其

流通性。若收货人，或保单持有人无法直接行使权利(要证明

合同的转让也不是容易的事)，此类单据的流通性将会受到致

命的影响。有时，若严格适用合同相互关系的概念还会带来

很不公平的结果，在1996年的Beswick V Beswick案中，原告为

被告的伯母，原告的丈夫生前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了被告，而

被告则承诺在原告的丈夫死后照顾原告，每周付原告5英镑。

原告的丈夫死后，被告拒绝履行义务。法院虽判被告败诉，

但理由是原告是其死去丈夫的执行人，因此具有合同相互关

系。可见，若原告不是因为恰好具有执行人的身份，则法院

将以其不具有合约相互关系而拒绝给予救济，而这将产生极

不公平的结果。 为了克服这原则带来的困难，英国的法院总

是力图找到替代性的理由，绕开合约相互关系的障碍以取得

较公平的结果，如上述Beswick V Beswick一案中法院的做法。

为了方便商业运作，更是有成文立法来排除特定情况下合约

相互关系的适用，此类立法有1888年提单法，1906年海上保

险法等。 但是，单项立法中的规定总是有其局限性。因此，

很早以前就有人主张全面的立法改革，彻底抛弃合同相互关

系的概念。1996年的一个法律报告(Privity of Contract.Contracts



for the benefit Of third parties.Law com，No 242)指出，由于合约

相互关系概念的存在，造成“有损失的人不能控告，而能控

告的人没有损失”的困境，虽然这样的呼声存在了60年，但

立法改革至今没有实现。” 总之，合约相互关系至今仍是英

国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除非有成文法的规定，即使双

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地赋予第三方受益人某种法律上可以

执行的权利，第三方受益人也不得享有此种权利。因此在英

国法上，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只存在于成文法中，是成文法

对普通法合同相对性原则规定的若干例外。 在美国，早期的

普通法院对于允许第三方受益人强制执行某一个合同同样遇

到了合同相互关系以及约因原则方面的困难。对于约因原则

带来的困难，是通过约因这一概念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现

代美国法对约因的定义，根据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可概括为

：受承诺人作为获得承诺人的承诺的交换条件而招致的法律

上的损失。”将这一定义运用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结

论就是，作为原告的第三人享有强制执行承诺人承诺的权利

，并不违反约因原则，因为受承诺人已对承诺人付出了对价

。而对于合同相互关系原则，却不可能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来

容纳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后者的确立过程，是一种概念取

代、废止另一种概念的过程。现在，美国所有的州的判例法

都已抛弃了合同相互关系的概念，判例上为第三人利益的合

同的确立，在第一及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都得到了反映。 大

陆法系各国民法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契约原则上仅于

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但近代以来的各国立法，为实际交易

的需要，纷纷打破罗马法上的这一原则，确立了为第三人利

益的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二篇第二章第三节即用328335条



共8个条文专门规定“向第三人给付的约定”。其中第328条

第一款规定：“可以合同约定向第三人给付，此种约定具有

使第三人取得请求给付的权利的效力”。又如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该法第269条第1项规定“其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亦有直

接请求给付之权”。类似的规定见于日本民法第537539条，

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瑞士债务法第112条⋯⋯二、成立要件

及法律效力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成立要件，是指某一合同

具备了哪些要素，方可被法律认定为一个为第三人利益的合

同。 一般认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一)合同必须有效。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必须符合

合同有效的一般要件，虽然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中，第三人

享有独立的合同权利，但他却不能被认为是合同中的当事人

。因为合同的成立以及第三人权利的取得，无须他的同意，

因此，合同的效力应仅就约定人与受约人来判断。 这里有两

个特殊问题： 1、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无效或被撤消的情况下

，该第三人受不受善意第三个应有的保护。史尚宽先生认为

，此第三人非彼善意第三人，后者是指基于合同无效或被撤

销的相对性理论，无效或撤销不得对抗因信赖合同而改变了

其地位，将会因无效或撤销而遭受损失的善意第三人。而在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不是因为信赖合同而

产生，而是产生于合同本身，若合同自始无效，其权利应视

为从未发生。这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

同中的第三人，也有可能基于信赖而实质性地改变地位，从

而取得善意第三人的地位，此时他似乎也应该得到保护。当

然，此时给予他的救济，应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而不

是合同的履行利益。 2、由于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因



此其行为不应成为判断合同有效性的依据。即使该第三人有

欺诈、误述等行为，只要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没有瑕疵，合同

应视为成立。 (二)合同当事人须表明由第三人获得权利的意

思。在这一点上两大法系表现出了较大的理念及立法、判例

上的差异。 美国判例法把第三方受益人分为“附带的受益

人(incidental beneficiary)”与“意思中的受益人(intended

beneficiary)”。所谓附带的受益人，是指第三人虽从合同中受

益，但他的利益却不是合同的标的。例如A与B订立合同，

由A粉刷B的房子，C作为B的邻居，由于B的房子被粉刷后将

美化周围环境，也将受益。但他的利益是附带的，因此C无

权要求A履行合同。而意思中的受益人，根据《合同法重述

第二版》第302条，则是享有合同上可执行权利的受益人。要

决定某一第三方是否享有合同上的权利，首先要看，“承认

该种权利是否与执行当事人各方的意思相适应”，而这又进

一步取决于是否“(a)承诺的履行将满足受承诺人负有的某种

向受益人支付金钱的义务；或(b)所有的情况表明，受承诺人

的意思是要给予受益人该项承诺的履行能带来的利益。” 可

见在美国法上，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为受承诺人的动机，看在

承诺人与第三方受益人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给付原因。这种原

因可能是为了清偿受承诺人欠第三人的某种金钱债务，也可

能是为了作出一种赠与。相应地，根据原因的不同，第三方

受益人可分为受赠受益人(donee beneficiary)与债权人受益

人(creditor beneficiary)。对给付原因的证明是一个事实问题，

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无明确约定并不重要(如果有明确约定，则

可能很好证明给付原因)。在美国的主流观点，只要能证明以

上二两种给付原因之一，即可推知受承诺人的意思是要赋予



第三人以合同上的权利，此时无需再考察承诺人的意思，即

可认定第三方的法律上权利。 第一次合同法重达即采用了这

样种观点，第二次重述也不例外。但美国少数一些州的法院

要求承诺人必须表明由第三方作为受益人的意思。” 作为大

陆法系民法典代表作的德国民法典，在认定合同当事人是否

具有使第三人获得权利的意思的问题上，采用了概括式与列

举式相结合的方法。第308条规定：依约定，或者，在无约定

的情况下，可根据情况，特别是根据依合同的目的所作的推

定，来决定第三人是否取得权利。其第329332条分别规定了

履行承担，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或终身定期金合同，死后给付

等情形下的解释规则。从以上各条进行归纳，可以认为德国

法采取的方法是，先看当事人双方的明示约定，若无明示约

定，则根据某一类合同的性质、目的来决定当事人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合同目的，不同于美国法上看重的动机或给付原

因。美国法注重的是每一个个案的具体情形，根据有无具体

的给付原因来决定受承诺人的动机，进而推知其意思。而德

国法更注重一种一般的、划一的标准，即社会对某种合同的

一般性理解与认识。至于存在于受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原因

，与合同的成立无关，若受约人基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如误以

为自己欠第三人债务)而订立合同，则第三人仍可取得权利，

只是受约人可依不当得利，请求其返还。 德国民法典第329条

很明显地体现了美国法与德国法之间的理念差异。该条规定

：“在合同中，一方有义务向另一方的债权人清偿而不承担

债务的，如无其它规定，不应认为债权人直接取得向其请求

清偿的权利”。该条规定的情形，在美国法上属于典型的债

权人受益人。根据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302条(1)(a)，此种原



因的存在即可使法院认定第三人为意思中的受益人，从而赋

予他可诉的合同权利。而德国法则认为虽有第三人与受承诺

人之间的债务关系存在，但合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解除这种

债务。因此除非承诺人另外允诺承担债务，第三人不得直接

向其请求清偿。 德国法上的这种做法，代表了成文法的特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一种的普遍性。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

典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也是对合同进行分类，

根据各类合同的性质并结合某些单行法的特别规定以确定第

三方受益人是否取得合同权利。 (三)须使第三人直接取得权

利。也即是说，必须是无需第三人同意便产生权利。若需第

三人同意权利才产生，则第三人将成为合同上的一方当事人

，也就谈不上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了。 符合以上三个要件则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得成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此种合同的

法律效力了。法律效力的问题主要涉及到第三人权利的生效

，受承诺人(受约人)的权利，以及承诺人(约定人)之抗辩权。

(一)第三人权利的生效。合同一旦符合成立要件，则当事人

之权利应视为已获得，即权利对他己发生，但要使这种权利

变得可执行，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则还需要满足第三人权利

的生效要件。 各国立法对于第三人权利何时生效的规定不大

一致。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是德国

民法典，根据前文提到的328条的规定，可以认为第三人的权

利自合同成立时起生效；另一种为日本民法，该法以第三人

为受益之意思表示，为第三人权利生效之条伺：；第三种为

法国民法典，瑞士债务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做法，即

规定第三人为受益人之意思表示后，当事人即不得撒销契约

以影响第三人的权利。后两种立法例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



为第三人权利生效要件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在其权利生效之

前，当事人得随意撤销或变更合同，并消灭或改变第三人的

权利。而旦第三人的权利生效，则当事人除事先保留变更或

撤销的权利外，不得为变更或撤销。 美国法关于第三人权利

的生效(vesting of third party‘s rights)也有三种不同的判例。一

种认为权利在合同成立时生效；另一种认为权利在第三人知

悉并表示接受合同利益时生效，第三人的接受无须明示，只

要没有明示地拒绝，就视为接受，第三种认为第三人必须依

对合同的信任改变了地位，才能使权利生效。当然，此种地

位的改变，要求并不严格。另外，许多州对受赠受益人与债

权人受益人适用不同的规则，通常对债权人受益人，要求有

某种信赖才能使其权利生效，而对受赠受益人，则适用立即

生效或经同意生效的规则。在有些州，若受益人未成年，则

权利将更快地生效。 (二)受承诺人之权利。受承诺人与普通

合同关系中的债权人一样，对于承诺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不

过这种给付请求权是请求承诺人向第三人履行的权利。一个

重要的问题是在承诺人违约时，受承诺人应有何种救济。第

三人由于既是权利人，又是承诺人的履行对象，因此，他应

享有全面的违约救济。而受承诺人由于不接受给付，因而产

生救济问题。 美国法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问题上看重

受承诺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给付原因，因此给予受承诺人的救

济，亦因第三人身份不同而不同。若第三人为债权人受益人

，则他于承诺人不履行时，即可诉承诺人违约，也可以原先

的债务诉受承诺人。若他选择诉受承诺人，则受承诺人将因

承诺人的不履行而蒙受损失。此时受承诺人可向承诺人要求

损害赔偿。若第三人为受赠受益人，则受承诺人本人不会因



承诺人的不履行而遭受损失。在第三人不起诉承诺人的情况

下，受承诺人只能诉承诺人要求实际履行。 在大陆法系国家

，对于受承诺人在承诺人不履行时能否请求损害赔偿，则有

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不宜给予受承诺人此种救济，因为这

意味着承诺人将可能对两人同时承担给付义务。也有人认为

应根据损害赔偿的一般原理来决定是否应给予受承喏人损害

赔偿。因为承诺人对第三人之给付，对于受承诺人而言，亦

有一种利益在里面。 (三)承诺人之抗辩权。承诺人基于为第

三人利益的合同直接对第三人负担合同债务，而基于合同及

其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抗辩事由，承诺人均得以之对抗第

三人，这些抗辩主要包括： 1、关于合同成立方面的抗辩。

即承诺人可以契约之无效或撤销来对抗第三人的请求权； 2

、同时履行之抗辩，亦即英美法中所说的条件之抗辩： 3、

其它根据合同的规定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尘的承诺人可对

第三人行使的抗辩，如不可抗力之免责，法定或约定解除权

的行使等等。 在基于合同的抗辩中唯一的例外就是合同的修

改或双方解除。即在第三人的权利发生效力以后，合同当事

人之间又协议对合同进行修改或协议解除合同，则承诺人不

得以此种事由对抗第三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解除权仅

为双方通过协议的解除，若承诺人基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或

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解除合同时，则此种事由可以成立对第三

人请求权的抗辩。 基于合同以外的事由而生之抗辩，承诺人

一律不得对第三人行使。例如受承诺人在另一债的关系中欠

承诺人债务，则承诺人不得以抵销为由对抗第三人。又如，

承诺人不得以第三人与受承诺人之间的关系中的有关事由作

为对第三人之抗辩。例如，乙基于相信自己欠丙债务10，000



元，从而与甲约定，由乙为甲提供服务而甲向丙支付10，000

元。一旦合同成立且根据生效要件丙的请求权已发生效力后

，则甲不得以乙实际上不欠丙债务为由来对抗丙。但若以上

假设稍有改变，设乙与甲约定，由乙为甲提供服务而由甲向

丙支付乙欠丙的债务。则此时乙欠丙的债务的数额成为合同

规定的甲对丙履行的一个尺度，则此时甲应可行使乙丙间债

务实际情况之抗辩。三、制度价值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

制度价值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交易制度，降低

交易成本。在以古罗马为代表的简单商品经济时代，交易的

范围较小，交易关系比较简单，一个交易一般在双方之间完

成，一般不会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此时把合同局限于双方之

间的关系，不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但在近、现代市场经

济条件下，交易关系日益复杂化，交易往往不止牵涉到双方

，往往还涉及他人的利益。因此若再认为合同只是双方当事

人之间的关系，则合同法将不能适应交易活动的需要，因而

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近代以来的运输合同，提单的

法律地位问题是个最典型的例子，现代信用经济中，这种例

子就更多了，如信用卡的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

持卡人是其中的受益人；融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与供货商

鉴定买卖合同，享有瑕疵担保的却是承租人等等。如果说近

代用特别法来承认受益人的权利还能够解决问题的话，现代

的交易实践却绝对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概念，将第三人得享有

合同上的权利作为一项原则，而不仅仅是一种例外。 (二)最

大限度地扩充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从而实现私法自治。合同

自由是私法自治的主要内容，合同自由包括是否订立合同的

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合同内容的自由与合同形式的自



由。自山是当事人进行行为的一种可能性，而民法上的自山

则应是指当事人的行为能够产生其所期望的法律后果，也就

是“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合同自

由的目的，乃是使当事人能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即他在自山范

围内的行为，能产生自己想要的法律上的后果)，在市民社会

中，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

主要是交易活动。即然实践的发展要求当事人赋予交易之外

的人某项利益，而这种行为又不会危及到他人的自由(第三人

完全可以拒绝赋予他的权利)，民法理所当然地应该承认当事

人的这种行为自由，也就是承认这种行为能够为第三人赋予

民法上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同自由，从而私法自治

的内容符合新的、日益复杂化了的交易模式。 (三)有利于公

益性合同的履行，从而保护公众利益。合同使用的范围，现

已扩展到了公益事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等领域。这类合

同往往是由政府与某个商业性公司签定，由后者为全体公众

或公众中的某一部分的利益服务。这类合同若出现违约，若

按传统的合同理论来说，只有政府拥有诉权。然而政府权力

的运用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如权力的寻租现象。其症结就在

于“有损失的人不能控告，而能控告的人没有损失”。承认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四、我国的立

法现状 我国新的统一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对涉及到第三方利益

的合同进行了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

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从这条可以看出，我国没

有赋予第三方受益人以合同上的权利，因而没有承认为第三

人利益的合同。但在一些合同分论中(如融资租赁合同、建筑



工程合同中有关分包的规定等)，以及海商法、保险法等商法

中却有相关的制度存在。 可以说，我国的现状与保守的英国

法十分相似，这也是令人遗憾的。笔者期待着合同法的修订

或司法解释能够改变这种现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